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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

。

本次会议应表决的董事

１０

人

，

实际表决的董事

１０

人

。

关联董事蔡咏先生

、

凤良志先

生

、

过仕刚先生

、

林传慧先生

、

俞仕新先生回避表决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

一

、《

关于参股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

拟定名

）

的议案

》。

同意公司与公司第一大股东安徽国元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联合其他五家法人单位共同

发起设立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

拟定名

，

正式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

准为准

）。

新设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其中安徽国元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出资

３

，

３００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３３％

，

公司出资

１

，

５００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１５％

。

授权经营管理层办

理参股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

拟定名

）

的相关手续

。

本次共同投资属于关联交易

，

议案表决时

，

关联董事蔡咏先生

、

凤良志先生

、

过仕刚先

生

、

林传慧先生

、

俞仕新先生回避表决

。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已事前认可并发表了

意见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

１０

】

票

，

反对票

【

０

】

票

，

弃权票

【

０

】

票

，

审议通过本议案

。

特此公告

。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6月 25日

证券代码:000728� �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2013-037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１

、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拟与安徽国元控股

（

集团

）

有限

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元集团

”）

联合华安证券

、

安徽省产权中心

、

合肥兴泰控股

、

芜湖建投

、

蚌埠产权交易中心等五家法人单位共同出资设立新公司

“

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有限责

任公司

”（

拟定名

，

正式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为准

）。

２

、

新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

，

全体出资人均以货币资金方式出资

，

一次足额缴纳

，

具

体情况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

（

万元

）

股东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国元集团

３３００ ３３

国元证券

１５００ １５

华安证券

１５００ １５

安徽省产权中心

１２００ １２

合肥兴泰控股

１０００ １０

芜湖建投

１０００ １０

蚌埠产权交易中心

５００ ５

３

、

国元集团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本

次交易是公司与关联方国元集团共同投资事项

，

构成关联交易

。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就上述关联交易的议案进

行了审议和表决

，

关联董事蔡咏先生

、

凤良志先生

、

过仕刚先生

、

林传慧先生

、

俞仕新先生回

避表决

，

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

以赞成票

１０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

权票

０

票

，

同意公司与国元集团联合其他五家法人单位共同发起设立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

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

拟定名

，

正式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为准

）。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

交易已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意见

。

５．

本议案不需股东大会审议

，

也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

二

、

关联方基本情况

（

一

）

概况

名称

：

安徽国元控股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寿春路

１７９

号

法定代表人

：

过仕刚

注册资本

：

３０

亿元整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３４００００１００３０９７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经营范围

：

经营国家授权的集团公司及所属控股企业全部国有资产和国有股权

，

资本运

营

，

资产管理

，

收购兼并

，

资产重组

，

投资咨询

。

税务登记证号码

：

３４０１０３７１９９６１６１１

安徽国元控股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第二大股东安徽国元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４９．６９％

的股权

，

系该公司第一大股东

，

还持有公司股东安徽国元实业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上述关联方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如下图所示

：

（

二

）

历史沿革

安徽国元控股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是根据国务院关于信托投资公司整顿重组和信托

、

证券分业经营

、

分业管理的要求

，

经安徽省人民政府皖政秘

［

２０００

］

２７４

号文批准

，

在原安徽省

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

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等企业整体合并的基础上

，

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组建成立

，

注册资本

３０

亿元

，

为安徽省国有独资企业

。

（

三

）

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

，

国元集团

（

合并

）

资产总额

２９２．１１

亿元

，

负债总额

１１３．１７

亿元

，

所有者权

益

１７８．９４

亿元

（

其中少数股东权益

１１４．９６

亿元

）；

２０１０

年

，

公司实现总收入

３０．２６

亿元

，

实现

净利润

１２．３８

亿元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

，

国元集团

（

合并

）

资产总额

２８７．９７

亿元

，

负债总额

９６．６４

亿元

，

所有者权益

１９１．３２

亿元

（

其中少数股东权益

１２４．８２

亿元

）；

２０１１

年

，

国元集团实现总收

入

２９．８４

亿元

，

实现净利润

１０．４０

亿元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末

，

国元集团

（

合并

）

资产总额

３２０．４０

亿

元

，

负债总额

１１２．２９

亿元

，

所有者权益

２０８．１１

亿元

（

其中少数股东权益

１３８．０４

亿元

）；

２０１２

年

，

国元集团实现总收入

４７．９７

亿元

，

实现净利润

１１．０４

亿元

。（

以上数据经过审计

）

三

、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

拟定名

，

正式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核准为准

）

公司组织形式

：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

：

拟设在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

８６０

号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Ｂ

座十三层

注册资本

：

壹亿元人民币

设立公司的宗旨

：

通过架构企业与资本的桥梁

，

为中小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渠道和股权

、

债权

及其他金融产品的交易平台

，

建设风险资本退出机制

，

为建设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服务

。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

企业股权

、

债权的挂牌

、

转让

、

融资

、

登记

、

托管

、

过户

、

结算

、

分红派

息等服务

；

企业债券

、

理财产品

、

信托产品

、

私募基金份额

、

票据等金融产品的交易

；

组织

、

监

控和管理市场各方交易活动

；

管理

、

披露市场信息及交易行情

；

为企业改制

、

重组

、

并购

、

上

市

、

投资等提供指导与支持

；

业务咨询与培训

；

其他经报主管部门核准的业务

。（

以工商登记

核定的范围为准

。）

四

、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该项关联交易

，

遵循自愿

、

公平合理

、

协商一致的原则

。

五

、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

全体出资人均须以货币资金方式出资

，

一次足额缴纳

，

并经过中介机构出具验资报告

予以确认

。

２

、

公司出资额为

１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出资后占新成立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

。

３

、

公司关联方国元集团出资额为

３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出资后占新成立公司总股本的

３３％

。

４

、

全体出资人一致授权国元集团与国元证券牵头组建公司筹建组

，

由筹建组负责向管

理机构提出相关申请

，

起草设立公司的相关文件

，

安排公司的筹建经费

，

选定公司住所及经

营场所

，

招聘合格经营管理团队

，

筹建公司创立大会暨股东大会

，

其他必要的筹建

、

开业工作

等一切筹建事务

。

公司经营管理层将在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按以上协议办理相关手续

。

六

、

涉及关系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

，

不涉及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况

，

不伴随有上市公

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

。

七

、

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方案是公司依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规范证券公司参与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的

指导意见

（

试行

）》，

按自愿

、

公平合理

、

协商一致的原则

，

拟与国元集团联合其他五家单位共

同出资申请设立新公司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

拟定名

），

新公司成立后将

进一步加强公司与安徽省中小微企业的联系

，

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渠道和股权

、

债权

等其他金融产品的交易平台

；

同时

，

该交易中心也为公司经纪业务提供更广泛的客户资源

，

为公司投行业务储备更多的客户

，

有利于完善公司的业务链

，

有利于改善公司收入结构和盈

利水平

，

进一步确立公司在安徽市场的形象地位

。

区域性市场是为本省级行政区域内的企业

提供股权

、

债券的转让和融资服务的私募市场

，

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

对于促

进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股权交易和融资

，

鼓励科技创新和激活民间资本

，

加强对实体经济

薄弱环节的支持

，

具有积极作用

。

八

、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除此次交易外

，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该关联人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

。

九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

，

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

《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参

股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

拟定名

）

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

同意公司

将

《

关于参股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

拟定名

）

的议案

》

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

，

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

《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关于公司参股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

拟定名

）

暨关联交易的专项意见

》，

认

为

：（

１

）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于本次交易的议案时

，

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

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程

序

、

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２

）

本次公司与关联方国元集团共同投

资的关联交易

，

遵循自愿

、

公平合理

、

协商一致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有利于公司

的长远发展

，

对公司及中小股东公平

、

合理

，

不会损害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

十

、

备查文件

１

、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

２

、

独立董事意见

。

特此公告

。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6月 25日

证券代码：002213� � � �证券简称：特 尔 佳 公告编号：2013-016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

1

、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

、

变更

、

否决议案的情况

。

2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召开时间

：

2013

年

6

月

24

日

（

星期二

）

下午

2:00

；

（

二

）

召开地点

：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高新技术产业园特尔佳厂区会议室

；

（

三

）

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

四

）

召集人

：

本公司董事会

；

（

五

）

主持人

：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慧民先生

；

（

六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及

《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二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计

11

人

，

代表股份

49,688,170

股

，

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24.1205%

，

其中

：

（

1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

10

人

，

代表股份

49,683,

870

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4.1184%

；

（

2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1

人

，

代表股份

4,

300

股

，

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

0.0021%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应邀列席会议

。

三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

1

、

审议通过

《

2012

年度报告

》

和

《

2012

年度报告摘要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49,688,17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公司独立董事做

《

2012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2

、

审议通过

《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49,688,17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3

、

审议通过

《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49,688,17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4

、

审议通过

《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49,688,17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5

、

审议通过

《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49,688,17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6

、

审议通过

《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49,688,17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7

、

审议通过

《

201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49,688,17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8

、

审议通过

《

关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2012

年度审计工作的评价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49,688,17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9

、

审议通过

《

关于续聘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49,688,17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10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49,688,17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11

、

审议通过

《

关于

2013

年度对西安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49,688,17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12

、

审议通过

《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49,688,17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一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

（

二

）

律师姓名

：

顾晓慧

，

贺秋平

；

（

三

）

结论性意见

：

综上所述

，

本所律师认为

，

贵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以及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1

、《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2

、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关于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6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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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天健集团

）

目前持有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美达股份或本公司

）

81818182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

20.23%

，

为本公司相对控

股股东

。

一

、

关于天健集团

、

梁广义

、

梁伟东

、

梁少勋所涉刑事案件一审判决情况

本公司已于

2012

年

8

月

7

日发布董事会公告

（

公告编号

2012-040

），

江门市新会区人

民检察院对天健集团以及梁广义

、

梁伟东

、

梁少勋单位行贿罪

，

对梁广义

、

梁伟东挪用资金罪

提起公诉

。

近日

，

本公司收到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编号

：（

2012

）

江新法刑初字第

422

号

）

一份

，

对上述案件作出一审判决

，

现将判决书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

公诉机关

：

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检察院

。

被告单位天健集团

，

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司前河村工业区

，

法定代表人梁广义

，

系天健集团董事长

。

被告人梁广义

，

系天健集团法定代表人

、

董事长

，

美达股份原法定代表人

、

董事长

。

被告人梁伟东

，

系天健集团董事

、

总经理

、

美达股份法定代表人

、

董事长

、

新会德华尼龙

切片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德华公司

）

原法定代表人

、

董事长

。

被告人梁少勋

，

系天健集团副董事长

、

美达股份董事

。

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

1

、

单位行贿罪

天健集团于

2002

年

8

月份

，

通过公开拍卖成功竞拍到美达股份

81818182

股法人股

，

并

支付了

3500

万元拍卖定金

。

因资金紧张

，

天健集团向时任中国工商银行江门分行行长林建

忠

（

另案处理

）

提出帮忙贷款购买上述股票

，

并承诺将天健集团所持有的美达股份利润的

20%

给予林建忠

。

2002

年

10

月份

，

林建忠违反有关规定

，

向天健集团合共发放

1.7

亿元贷

款

。

天健集团将上述贷款大部分用于购买了美达股份

81818182

股法人股

。

2003

年下半年

，

天健集团陆续归还上述贷款

。

天健集团分别于

2003

年

8

月份及

2005

年

4

月份

，

以其全资子公司江门市新会天健投

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天健投资公司

）、

江门市新力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新力投资公司

）

的名义购买得美达股份合共

3000

万法人股

。

天健集团于

2005

年

5

月

，

由梁广义

、

梁伟东

、

梁少勋与林建忠共同签署书面承诺书

，

约

定天健集团所持有的美达股份利润的

20%

属于林建忠

。

天健集团于

2007

年

5

月

，

将天健投资公司

、

新力投资公司所持有的

3000

万美达股份股

票卖出

。

于

2007

年

5

月

25

日提取

4000

万元支付给林建忠成立的广州市德林商贸有限公

司

。

2

、

挪用资金罪

梁广义

、

梁伟东在任美达股份董事长

、

德华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

，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

以

德华公司采购钢材

、

设备的名义

，

先后于

2005

年

4

月

6

日

、

11

日从德华公司通过银行转帐

划款

800

万元

、

900

万元到珠海市海俊铭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海俊铭公司

），

再由海

俊铭公司将上述款项划款到新力投资公司

。

新力投资公司将上述

1700

万元中的

1590

万元

购买美达股份

1500

万股

。

2005

年

7

月份

，

上述挪用的

1700

万元归还德华公司

。

2007

年

5

月

新力投资公司抛售上述股票套现

，

其中

4000

万元用于天健集团行贿林建忠

，

其余款项大部

分用于天健集团下属公司

。

新会区人民法院认为

，

天健集团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

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

，

情节严

重

，

梁广义

、

梁伟东

、

梁少勋为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

其行为均已构成单位行贿

罪

，

公诉机关指控的天健集团和梁广义

、

梁伟东

、

梁少勋犯单位行贿罪的罪名成立

。

公诉机关

对于梁广义

、

梁伟东挪用资金罪的指控

，

因证据尚不够确实

、

充分

，

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

。

依

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

相关规定

，

判决如下

：

1

、

广东天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犯单位行贿罪

，

判处罚金人民币

4000

万元

。（

罚金自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本院缴纳

）。

2

、

梁广义犯单位行贿罪

，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

。（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

，

判决

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

，

羁押一日

，

折抵刑期一日

）。

3

、

梁伟东犯单位行贿罪

，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

。（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

）。

4

、

梁少勋犯单位行贿罪

，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

，

判决

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

，

羁押一日

，

折抵刑期一日

）。

如不服判决

，

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日内提起上诉

。

本公司获悉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于

2013

年

6

月

24

日上午对上述案件进行一审宣判

后

，

天健集团

、

梁广义

、

梁伟东

、

梁少勋均当庭表示对一审判决不服

，

并口头提出上诉

。

根据相

关法律规定

，

该案一审判决尚未生效

。

二

、

关于查封

、

扣押天健集团公章的情况

本公司已于

2013

年

5

月

14

日披露

《

关于控股股东天健集团公章被查封扣押的公告

》

（

2013-011

），

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于

2013

年

5

月

9

日出具

《

民事裁定书

》

[

（

2013

）

江新法

立保字第

38-2

号

]

，

裁定

：

查封

、

扣押天健集团的公章

。

该裁定立即执行

。

本公司已于

2013

年

6

月

19

日披露

《

关于控股股东天健集团资产权益交割及解散诉讼

纠纷进展公告

》（

2013-014

），

2013

年

5

月

21

日

，

新会法院向天健集团发出

（

2013

）

江新法立

保字第

38－2

号

《

执行通知书

》，

责令天健集团相关责任人于

2013

年

5

月

24

日上午九时携带

天健集团的公章到新会法院

，

由新会法院对天健集团的公章采取保全措施

。

近日

，

本公司收到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的

（

2013

）

江新法立保字第

38

号

《

复议决定

书

》，

其主要内容如下

：

天健集团不服新会法院作出的

（

2013

）

江新法立保字第

38-1

号

、

38-2

号民事裁定书

，

提

出复议

。

天健集团认为其是梁伟东与梁广义

、

梁少勋的析产协议争议仲裁案件及新会法院

（

2013

）

江新法立保字第

38

号案的案外人而非当事人

，

其持有的

3000

万股美达股份及公司

公章均属于公司资产而非梁广义

、

梁少勋的个人财产

。

新会法院认为

，

天健集团的股东现为梁广义

、

梁少勋和梁伟东三人

，

各占股权三分之一

。

三股东之间析产的仲裁案争议标的包含了天健集团的股权和财产

（

包括持有的广东新会美

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

故梁伟东提出的保全申请与该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

天健集

团不属于案外人

，

而是利害关系人

。

依照

《

中行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相关规定

，

决定如下

：

驳回天健集团的复议申请

。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

《

证券法

》

及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

及时

、

准确

、

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特此公告

。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6月 24日

证券代码:002675� � � �股票简称:东诚生化 公告编号:2013-035

烟台东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烟台东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

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１．００００００

股

，

派

２．５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

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２．１５００００

元

；

持有非股改

、

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２．３２５０００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

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

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同时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００００００

股

。

【

ａ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１

个月

（

含

１

个月

）

以内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５２５０００

元

；

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７５０００

元

；

持股超过

１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７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次所送

（

转

）

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

在送

（

转

）

股过程中

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分

，

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

（

若尾数相

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

），

直至实际送

（

转

）

股总数与本次送

（

转

）

股

总数一致

。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３

、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９０

烟台东益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３２０

烟台金业投资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３１５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ＡＩＮＢＯ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ＩＮＣ．

４ ０８＊＊＊＊＊６９２

烟台华益投资有限公司

５ ０８＊＊＊＊＊６６２

青岛戴维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五

、

本次所送

（

转

）

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

。

六

、

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转增前

本次转增数量

（

股

）

本次转增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数量

（

股

）

比例

（

％

）

一

、

限售流通股

（

或非流通

股

）

５７

，

８８１

，

２５０ ５３．５９％ ３４

，

７２８

，

７５０ ９２

，

６１０

，

０００ ５３．５９％

０３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２１

，

５３２

，

５００ １９．９４％ １２

，

９１９

，

５００ ３４

，

４５２

，

０００ １９．９４％

０６

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３６

，

３４８

，

７５０ ３３．６６％ ２１

，

８０９

，

２５０ ５８

，

１５８

，

０００ ３３．６６％

二

、

无限售流通股

５０

，

１１８

，

７５０ ４６．４１％ ３０

，

０７１

，

２５０ ８０

，

１９０

，

０００ ４６．４１％

三

、

总股本

１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

、

本次实施送

（

转

）

股后

，

按新股本

１７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

２０１２

年度

，

公司每股

净收益为

０．６８

元

。

八

、

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

山东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长白山路

７

号

咨询联系人

：

白星华

、

刘晓杰

咨询电话

：

０５３５－６３７１１１９

传真电话

：

０５３５－６３７１１１９

特此公告

！

烟台东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6月 25日

证券代码:000711� � �证券简称:天伦置业 公告编号 2013-026

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的情况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现场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

（

星期一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交易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开始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至投票结束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的任意时间

。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公司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

：

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５．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

：

董事长许环曜先生

７．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

二

）

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

股东

（

代理人

）

２４

人

，

代表股份

４３８１．８４４８

万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２７．２３３６％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

１

名

，

代表股份

４２８５．５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６．６３４８％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

代理人

）

共

２３

人

，

代表股份

９６．３４４８

万股

，

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０．５９８８％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

合

《

公司法

》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

》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本次会议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

１．

提案

：

收购股权议案

１．１

表决情况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份数

（

万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万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万股

）

所占比例

（

％

）

所 有 参 与 表 决

股份

４３２３．６９５ ９８．６７２９ ３９．０９９８ ０．８９２３ １９．０５ ０．４３４８

现 场 参 与 表 决

股份

４２８５．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 络 投 票 表 决

股份

３８．１９５ ３９．６４４１ ３９．０９９８ ４０．５８３２ １９．０５ １９．７７２７

１．２

表决结果

：

通过

。

２．

提案

：

贷款担保议案

２．１

表决情况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份数

（

万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万股

）

所占比例

（

％

）

股份数

（

万股

）

所占比例

（

％

）

所 有 参 与 表 决

股份

４３３２．１８５ ９８．８６６７ ３２．５７９８ ０．７４３５ １７．０８ ０．３８９８

现 场 参 与 表 决

股份

４２８５．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 络 投 票 表 决

股份

４６．６８５ ４８．４５６２ ３２．５７９８ ３３．８１５８ １７．０８ １７．７２８

２．２

表决结果

：

通过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

：

戴毅

、

刘丽娟

３．

结论性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股东大会规

则

》

等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天伦置业

《

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

、

召集人资格合法

、

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合法

、

有效

。

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6月 25日

证券代码:600108� � � �证券简称:亚盛集团 公告编号:2013—056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０．０２５００

元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后

）

０．０２３７５

元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

●

除权

（

除息

）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

一

、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甘肃亚盛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二

、

分配方案

（

一

）

发放年度

：

２０１２

年度

（

二

）

发放范围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

（

三

）

本次分配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１

，

９４６

，

９１５

，

１２１

股为基数

，

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５

元

（

含税

），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４８

，

６７２

，

８７８．０３

元

（

含

税

）。

扣税说明

：

１

、

对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

根据

《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

财税

〔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

）》

的有关规定

，

持股期限

（

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

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

）

超过

１

年的

，

税负

为

５％

，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２３７５

元

；

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税负为

１０％

，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２２５

元

；

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内

（

含

１

个月

）

的

，

税负为

２０％

，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２０

元

。

公司统一暂按

５％

的税负代扣代缴个人所得

税

，

个人转让股票时

，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

超过已扣缴税

款的部分

，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

证

券登记结算公司于次月

５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

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

个人应在资金账户留足资金

，

依法履行纳税义务

。

２

、

对于国内居民企业股东

（

含机构投资者

），

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

，

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为税前每股

０．０２５

元

。

３

、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ＱＦＩＩ

）

股东

，

根据

《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

、

红

利

、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税函

［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

）

要求

，

由公司按

１０％

的

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

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２２５

元

。

如相关股东取得的股

息收入需享受税收协定

（

安排

）

待遇

，

可按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

三

、

实施日期

（

一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

（

二

）

除权

（

除息

）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

（

三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

四

、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

（

Ａ

股股权登记日

）

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

五

、

分红实施办法

（

一

）

公司对股东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

（

二

）

除上述股东以外

，

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

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

（

三

）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

未

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

待办理指

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

六

、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

：

甘肃亚盛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管理部

联系地址

：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兴路

２１

号

联系电话

：

０９３１－８８５７０５７

传 真

：

０９３１－８８５７１８２

邮 编

：

７３００１０

七

、

备查文件目录

甘肃亚盛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

特此公告

。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108� � �证券简称:亚盛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3-057号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亚盛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

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十八次会议及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

《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议案

》，

决定对现代农业物流体系建设项目的投资规模做出调

整

，

变更该项目投资资金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

拟用于投资公司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

２０

万亩

优质商品苜蓿基地建设项目

（

详细内容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

的

“

２０１３－０３７

”

号公告

）。

为便于募集资金的结算和管理

，

方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

，

该项目实施单位公司全

资子公司甘肃亚盛田园牧歌草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阿鲁科尔沁旗田园牧歌草

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阿鲁科尔沁旗草业公司

）

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鲁科尔沁

旗支行

（

以下简称

：

建设银行阿鲁科尔沁旗支行

）

开设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该账户仅用于支

付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

２０

万亩优质商品苜蓿基地项目所需的相关投入开支等

，

募集资金

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

户 名 账 户 开户银行

阿鲁科尔沁旗田园牧歌草业有限公

司

１５００１６４７７４２０５２５０５２４７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鲁科尔沁旗支行

近日

，

阿鲁科尔沁旗草业公司与本次发行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西南证券

”）、

建设银行阿鲁科尔沁旗支行已签署了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现

将该协议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

一

、

阿鲁科尔沁旗草业公司已在建设银行阿鲁科尔沁旗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

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为

：

１５００１６４７７４２０５２５０５２４７

，

甘肃亚盛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将以分

期支付的方式从建行兰州铁路支行转移

２０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至甲方的上述募集资金专户

。

该专户仅用于阿鲁科尔沁旗草业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

２０

万亩优

质商品苜蓿基地

”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二

、

阿鲁科尔沁旗草业公司与建设银行阿鲁科尔沁旗支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

中华人民

共和国票据法

》、《

支付结算办法

》、《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

、

规章

。

三

、

西南证券作为阿鲁科尔沁旗草业公司的保荐人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

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

西南证券承诺按照

《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

）》

以及甘肃亚盛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制订的

《

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

》

对阿鲁科尔沁旗草业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

，

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

西南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

、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

阿鲁科尔沁旗草业公司和

建设银行阿鲁科尔沁旗支行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

西南证券每半年度对阿鲁科尔沁

旗草业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

四

、

阿鲁科尔沁旗草业公司授权西南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梁俊

、

张炳军可以随时到建

设银行阿鲁科尔沁旗支行查询

、

复印阿鲁科尔沁旗草业公司专户的资料

；

建设银行阿鲁科尔

沁旗支行应当及时

、

准确

、

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

保荐代表人向建设银行阿鲁科尔沁旗支行查询阿鲁科尔沁旗草业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

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

西南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建设银行阿鲁科尔沁旗支

行查询阿鲁科尔沁旗草业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

信

。

五

、

建设银行阿鲁科尔沁旗支行按月

（

每月

１０

日前

）

向阿鲁科尔沁旗草业公司出具真

实

、

准确

、

完整的专户对账单

，

并抄送给西南证券

。

六

、

阿鲁科尔沁旗草业公司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

（

以下简称

“

募集资金净额

”）

的

２０％

的

，

阿

鲁科尔沁旗草业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西南证券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

七

、

西南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

西南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建设银行阿鲁科尔沁旗支行

，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

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

八

、

建设银行阿鲁科尔沁旗支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

，

以及存在未配合西

南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

阿鲁科尔沁旗草业公司可以主动或在西南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

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

九

、

西南证券发现阿鲁科尔沁旗草业公司

、

建设银行阿鲁科尔沁旗支行未按约定履行本

协议的

，

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

十

、

本协议自协议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

十一

、

本协议一式八份

，

协议三方各持两份

，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中国证监会甘肃监管局

各报备一份

。

特此公告

。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299� � � � �证券简称： 圣农发展 公告编号：2013-040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5

月

30

日披露了

《

关于

对外投资设立福安子公司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3-035

，

公告具体内容于

2013

年

5

月

30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

）。

该公告披露公司拟在福建省福安市投资设立注册资本为壹亿元人民币的全资子

公司

--

福建圣农发展

（

福安

）

物流有限公司

（

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名

称为准

）。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该子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并领取了浦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颁发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相关信息如下

：

公司名称

：

福建福安圣农发展物流有限公司

注册号

：

350981100080475

住所

：

福安市解放西路

52

号

法定代表人

：

傅细明

注册资本

：

壹亿圆整

实收资本

：

壹亿圆整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国内道路货物运输代理

，

仓储服务

（

不含危险品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

许可经营项目的

，

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

成立日期

：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营业期限

：

自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至二〇六三年六月二十日

特此公告

。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968� � � �证券简称：煤气化 公告编号：2013-026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事宜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3

年

6

月

21

日获悉

，

山

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山西省国资委

"

）

已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关于核准山西省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

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

(

证监许可

〔

2013

〕

768

号

)

。

现将批复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

一

、

中国证监会对山西省国资委公告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无异议

。

二

、

中国证监会核准豁免山西省国资委因国有资产行政划转而增持太原煤

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254,037,755

股股份

，

导致合计控制该公司

258,867,168

股股

份

，

约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50.39%

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

此前

，

上述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已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国资产权

〔

2012

〕

1161

号

"

文批复

（

详见

2013

年

2

月

1

日公司相关公告

）。

本次

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完成后

，

公司控股股东太原煤炭气化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仍

持有公司

254,037,755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49.45%

，

山西省国资委将持有煤气

化集团

51%

的股权而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

详见同日公告

。

特此公告

。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